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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安全 )條例》 (第  369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實施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  

 

引言  

 為把國際海事組織的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所列的最新規定

納入本地法例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《商船 (安全 )條例》

(第  369 章 ) (《條例》 )訂立以下規例：  

 ( a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51、 63、 64、 102、 107 及 112B 條，

訂立載於附件  A 的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修

訂 )規例》；  

 (b 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105、107 及 112B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B

的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艙面貨物 ) (修訂 )規

例》；以及  

 ( c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102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C 的《〈商船

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船舶長度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為防止船舶超載導致海上事故，船體表面標示有載重線，

以顯示船舶的吃水深度及法定載重上限。由於船舶在不同區域

及不同季節航行的載重量會有所不同  
1，船身表面可能會有多

條載重線。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在  1966 年獲國際海事組織通

過並於  1968 年生效。行駛國際航程的船舶，須遵循《國際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因應船 舶 作業 的 區 域 及 季節，船 身表面 可能 會 標 示 夏 季 載 重 線、冬 季 載 重 線 、

北 大西洋 冬季載 重線、 熱帶載 重線、 淡水載 重線及 熱帶淡 水載重 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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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線公約》的規定。符合載重線要求的船舶會獲船旗國或船級

社  
2 簽發證書。  

 

立法建議  

3 .  國際海事組織不時通過修訂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的決議，

令有關載重線的國際標準能隨着航海科技和操作慣例與時並

進。我們建議把國際海事組織在  2000 年後通過的規定納入本

地法例。大部份的規定屬技術性質，旨在提升船舶的穩性和安

全。由於遠洋船舶需停靠世界各地的港口，它們應已符合這些

規定。部分主要修訂的重點如下：  

 (a)  乾舷的計算和釐定—船舶須時刻有足夠的乾舷 (即主

甲板與水線的垂直距離 )，否則船舶便會不安全及不穩

定。國際海事組織已引進技術修訂，提高計算乾舷的

準確程度，以加強船舶的穩性及安全。這項規定將適

用在  2005  年  1  月  1  日 (即決議通過當日 )或之後建造

的遠洋船舶。  

 (b )  船舶完整穩性的要求—船舶在設計時會以精密的計算

去確保船舶符合完整穩性  
3 的要求，使其可在各種不

同環境下保持穩定。為更能確保船舶有堅固的船體可

抵禦險峻的海上情況，以及有足夠的穩性以供載重和

操 作 ，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已 強 制 規 定 所 有

在  2010 年  7  月  1 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，必須符合

《 2008 年國際完整穩性規則》A 部分訂明的要求。除

了詳列在建造船舶時為符合完整穩性要求的準則，

《 2008 年國際完整穩性規則》亦規定船長須採取一般

性預防措施，包括在啓航前索取天氣預報，以確保操

作安全和降低船舶傾覆的風險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船 級社為 船旗國 認可的 機構，負責根 據國際 海事組 織的強 制性 文 書 及 該 船 旗 國

的 法例， 提供法 定認證 及有關 服務。  

3  
 完整穩性是指船舶在船體保持完整、各個艙室或水密艙均完好無缺且無海水湧入時

的穩性，是決定船舶適航與否的基要準則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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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)  強化艙口蓋以抵禦較大海浪—船舶艙口蓋能防止海水

進入船舶貨艙，並為船舶內部結構提供保護，以在極

端天氣下抵禦海浪。船舶的艙口蓋可被理解為一個箱

子的蓋子。國際海事組織已收緊對船舶的要求，規定

船舶須有較堅固的艙口蓋，以抵禦較大的海浪，使船

舶可在險峻的海上情況下保持水密。  

 (d )  改善甲板上的排水—排水口是位於舷牆較低的部分或

船舶兩旁的開口，以排走甲板上的積水。為確保在甲

板上工作的船員的安全，迅速排走甲板上的積水是極

為重要。國際海事組織已增加船舶每邊舷牆排水口的

最低面積。  

 ( e)  運載裝有木材的艙面貨物  
4—國際海事組織已通過

《 2011 年 運 載 木 材 艙 面 貨 物 的 船 舶 的 安 全 實 用 規

則》，以確保運載木材艙面貨物的船舶能在整個航程

中保持足夠的穩性，並防止甲板負載過重。該規則載

列堆裝及穩固貨物的具體要求，以確保木材艙面貨物

綑綁得更為結實和穩固，讓貨物在任何航行情況下都

不會因移動而導致船舶受損。  

 

有關規例  

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4 .  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修訂 )規例》納入《國際載

重線公約》的最新規定，以及《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船舶長度 )

規例》 (第  369 AF 章 )的內容。  

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艙面貨物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5 .  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艙面貨物 ) (修訂 )規例》納入

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內有關運載木材艙面貨物的船舶的最新規

定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艙面貨物是指在船舶甲板無遮蓋空間運載的貨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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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船舶長度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  

6 .  《〈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船舶長度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旨

在廢除現行的《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船舶長度 )規例》，因為其

最新規定已納入在《 2018 年商船 (安全 ) (載重線 ) (修訂 )規例》。  

 

相應修訂  

7 .  當局須制定以下規例，相應更新或廢除對上述修訂規例或

廢除規例的提述：  

 ( a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96  條訂立《 2018  年《商船 (安全 ) (貨

船 構 造 及 檢 驗 )(  1984 年  9  月  1  日 或 之 後 建 造 的 船

舶 ) (修訂 )規例》 (載於附件  D)；  

 (b 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107 條訂立《 2018  年《商船 (安全 ) (客

船構造 ) (  1984 年  9  月  1 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 ) (修訂 )規

例》 (載於附件  E )；  

 (c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107 條訂立《 2018  年《商船 (安全 ) (客

船 構 造 及 檢 驗 )(  1984 年  9  月  1  日 或 之 後 建 造 的 船

舶 ) (修訂 )規例》 (載於附件  F)；  

 (d 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96  及  107 條訂立《 2018 年《商船 (安

全 ) (貨船的分艙及破艙穩定性 ) (修訂 )規例》 (載於附

件  G )；  

 (e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107 條訂立《 2018  年《商船 (安全 ) (運

載貨物及油類燃料 ) (修訂 )規例》 (載於附件  H )；以及  

 ( f )  根據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 548 章 )第  89  條訂立

《 2018 年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安全及檢驗 ) (修訂 )規例》

(載於附件  I )。  



5  

 

實施條例的部分條文  

8 .  《 2009 年商船 (安全 ) (修訂 )條例》在  2009 年制定，當中包

括為《條例》中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作定義，以容許在制定附

屬法例時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（見第 9 段），亦讓海事處處

長能接受由其他公約國為香港註冊船舶發出的國際載重線證

書 5。我們須實施這些條文，以落實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的最

新規定。因此，運房局局長已根據《 2009 年商船 (安全 ) (修訂 )

條例》第  2(2)  條，訂立《 2018 年〈 2009 年商船 (安全 ) (修訂 )

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載於附件  J )。  

 

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 

9 .  《國際載重線公約》的要求屬技術性質，國際海事組織會

不時予以更新。我們依照其他把海事相關國際公約的規定納入

本地法例的一貫做法，在規例中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，令本

地法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與時並進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0.  上 述 規 例 將 於  2018 年  3  月  23  日 刊 憲 ， 並

於  2018 年  3  月  28  日提交立法會。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11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

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現有約束力，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

力、競爭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 公 約國 互認各 自發出 的國際 載重線 證書是 《國際 載重線 公約》 的規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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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2.  我們於  2017 年  5  月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，亦

曾諮詢海事處船舶諮詢委員會。兩個委員會均支持建議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13.  我們將於 2018 年  3  月  23 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

答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14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運輸 )甄美玲女士 (電話：3509 8162)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(航運

政策 )蔡志全先生 (電話： 2852 4408)查詢。 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18 年  3 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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